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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劉瑜
聯絡電話：(08)7320415#3611
傳真：(08)7320185
電子信箱：a002677@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九如鄉九如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17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管字第115504395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376530000A115504395100-1.PDF)

主旨：有關教育部函轉大陸委員會修正「常態化、制度化查核人

員範圍表」一案，請協助宣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115年3月9日臺教人(二)字第1150024005A號函

辦理。

二、檢附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

正本：各高國中、各國小
副本：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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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承辦人：林冠妤
電話：02-7736-5926
電子信箱：sf64@mail.moe.gov.tw

受文者：屏東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9日
發文字號：臺教人(二)字第1150024005A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陸委會函、範圍表 (A09000000E_1150024005A_senddoc2_Attach1.PDF、

A09000000E_1150024005A_senddoc2_Attach2.pdf)

主旨：檢送大陸委員會修正「常態化、制度化查核人員範圍

表」，請查照惠予協助宣導。

說明：依大陸委員會115年3月5日陸法字第1150400250號函辦理，

並檢附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

正本：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內政部、國防部、法務部、國家科學及技術
委員會、高雄市政府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1150024005 收文日期:115/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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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委員會 函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1段2之2號15
樓
聯絡人：蔡易珍
聯絡電話：(02)23975589#5009
傳真：(02)23975282
電子信箱：ichen@mac.gov.tw

受文者：教育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5日
發文字號：陸法字第115040025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A43000000A115040025001-1.pdf)

主旨：檢送修正「常態化、制度化查核人員範圍表」，請查

照。

說明：

一、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第15條已於114年11月27日

修正發布，往後我國公職人員候選人、政黨申請登記全國

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舉候選人之登記申請調查表，應

包括未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含領用中共身分證、定居證)

及領用陸方護照之具結情形，並刊登於選舉公報。又，內

政部刻推動民選公職人員常態化制度化查核機制，爰配合

修正「常態化、制度化查核人員範圍表」(如附件)，增訂

「民選公職人員」類型及增列備註2有關民選公職人員定

義。未來倘有不配合具結者，由權責機關依國籍法、臺灣

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查處。

二、至辦理民選公職人員具結一節，倘現行「擬任（現職）人

員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領用中國大陸護照、身分證、定

居證或居住證情形具結書」未敷使用，請內政部依民選公

檔　　號:
保存年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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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人員類型，自行予以調整製作。

三、本案請貴部(總處)惠予協助宣導並轉知各機關知悉。

正本：銓敘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教育部、國防部、內政部
副本：行政院外交國防法務處(含附件)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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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態化、制度化查核人員範圍表 

                                         115.3.5修正版，115.1.1實施 

類型 對象 不配合查核之處置建議 

公 【職員】 
依公務人員任用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醫事人員人事條例等人事法規進用。 

1. 新進人員:無從辦理初任
案之銓審作業。 

2. 現職人員:無從辦理調任
案之銓審作業。 

【法官、檢察官、法官及檢察官轉任之司
法行政人員】 
依法官法進用之人員。 

1. 新進人員:無從辦理初任
案之銓審作業。 

2. 現職人員:無從辦理調任
案之銓審作業。 

【聘用人員】 
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進用。 

1. 新聘人員：不得簽訂聘用
契約。 

2. 現職人員：不得辦理續聘
或改聘作業。 

【約僱人員】 
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
人員僱用辦法等規定進用。 
■行政院院外機關之此類人員比照行政
院及所屬，納入查核。 

1. 新僱人員：不得簽訂僱用
契約。 

2. 現職人員：不得辦理續僱
或改僱作業。 

【駐衛警】 
依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設置管理辦
法僱用。 

新僱、移撥者：不予新僱、移
撥。 

【約用人員】 
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約用人員進
用及運用要點等法規進用。 
■行政院院外機關之此類人員比照行政
院及所屬，納入查核。 

初任、升任、調任等涉及締約
或換約者：視同未完成簽約
程序。 

【技工、工友、駕駛】 
依工友管理要點進用。 

新僱、移撥或轉化者：不予新
僱、移撥或轉化。 

【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之特任官】 
(如司法院大法官、考試院正副院長及考
試委員、監察院監察委員、審計長、檢察
總長等) 

建議由提名幕僚機關於提名
程序時確認。 

【總統特任或任命之政務人員】 
(如各院秘書長、部會首長、政務副首長
等) 

1. 總統府暨所屬中央研究院
及國史館、國家安全會議
暨所屬國家安全局政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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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對象 不配合查核之處置建議 

員：建議分由總統府、中央
研究院、國史館、國家安全
會議、國家安全局於任命
程序時確認。 

2. 五院暨所屬政務人員：建
議分由各該機關於呈請任
命程序時確認。 

【行政院院長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
之人員】 
(如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等) 

建議由各獨立機關於提名程
序時確認。 

【行政院院長任命(或聘派)之人員】 
(如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委員等) 

建議由各獨立機關於請任命
(或聘派)程序時確認。 

【中研院人員】 
■查核對象包含： 
1. 兼任行政職研究(技術)人員。 
2. 未兼任行政職研究(技術)人員。 
3. 非依公務人員法制任用之臨時人員。 

新進人員:於參加甄(遴)選
時，或擬聘任、進用、締結僱
用契約時，應完成查核(具
結)；不配合查核者，不得參
加甄(遴)選，或予以聘任、進
用、僱用。 

【各機關(構)學校任用之非屬前述聘用
人員、約僱人員、約用人員、技工、工友、
駕駛等人員，且屬依勞務承攬契約、勞務
採購契約、委辦計畫契約等各種以契約
方式任用者】 
■處理具機敏性業務者納入查核，其範
圍由各機關本權責自行決定。 

由廠商依勞務採購契約，調
整派駐人員之工作內容。 

【地方政府依據地方法規任用之人員
(包含如測量助理、清潔隊員等人員)】 
■由各地方政府自行決定是否納入查
核。 

由地方政府本權責處理。 

公 
( 法
人 事
業 機
構) 

【國營事業所屬人員、公股民營事業所
屬人員】 
■職務為需報院、報部、報地方政府核派
定之官派人員，且屬代表政府出任該職
務之代表人及經理人納入，其餘人員暫
不納入。但各用人機關認有必要納入之
人員，由各用人機關自行決定。 

建議不予核派。 

【公設(股)財團法人所屬人員】 
■職務為需報院、報部、報地方政府核派
定之官派人員，且屬代表政府出任該職

建議不予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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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對象 不配合查核之處置建議 

務之代表人及經理人納入，其餘人員暫
不納入。但各用人機關認有必要納入之
人員，由各用人機關自行決定。 
【5大機敏行政法人所屬人員】 
5大機敏行政法人指：國防部國家中山科
學研究院、數發部國家資通安全研究院、
國科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國科會
國家太空中心、核安會國家原子能科技
研究院 

1. 新進人員(新約及換約):
於聘用契約時明定應具
結。 

2. 現職人員：造冊列管。 

【其他行政法人所屬人員】 
■職務為需報院、報部、報地方政府核派
定之官派人員，且屬代表政府出任該職
務之代表人及經理人納入，其餘人員暫
不納入。但各用人機關認有必要納入之
人員，由各用人機關自行決定。 

建議不予核派。 

教育 【各級公立學校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等法
令進用之21類專任人員】 
1. 校長 
2. 專任教師 
3. 專任運動教練 
4. 專任運動教練(92年2月8日招考儲訓合
格完成分派者) 

5. 新制助教 
6. 研究人員 
7. 專任專業技術人員 
8. 專任專業及技術教師 
9. 稀少性科技人員 
10. 軍訓教官 
11.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代理教師（3個月以

上） 
12. 大專校院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 
13. 公立(國立及市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

研究人員 
14. 公立(國立及市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

工作人員 
15. 專科以上學校專任專業輔導人員(非

公務人員或約聘僱人員者) 
16. 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輔導人員 
17. 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創新工作專

新進人員:於參加甄(遴)選
前，或擬聘任、進用、締結僱
用契約前，應完成查核(具
結)；不配合查核者，不得參
加甄(遴)選，或予以聘任、進
用、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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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對象 不配合查核之處置建議 

業人力 
18. 駐校藝術家或駐校專業藝術團體 
19. 偏遠地區學校專案聘任教師 
20.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專職原住民族語老

師 
21. 學務創新人員 
【公立學校自行遴用之職員】 現職人員:不接受查核者由

各級學校造冊列管。 
軍 【國防部及所屬人員】 由國防部造冊列管。 

【替代役】 由內政部造冊列管。 
民選
公職
人員 

中央公職人員 由權責機關依國籍法、臺灣
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查處。 

地方公職人員 

 
備註： 

1. 上表「不配合查核之處置建議」僅針對中共戶籍、身分證、定
居證、護照。至於中共居住證部分，各用人機關辦理方式建議
如下： 

(1) 不配合查核領用中共居住證者：此種情形非不予銓審，而是由
各用人機關造冊列管，請各用人機關所屬政風單位，本於機關
公務機密維護及安全維護，提出強化相關風險管控之具體作為，
隨時追蹤管考。另由廉政署依強化機關安全及公務機密維護實
施方案，統籌督導各對應之政風單位，就各用人機關可能具有
之風險持續改進強化，避免發生風險事件。 

(2) 配合查核領用中共居住證者：由各用人機關依具結書所列處理
方式辦理。 

2. 民選公職人員為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條所指人員。 


